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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声明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股票发行的简要情况

，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

招

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证监会指定网站

。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

，

应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

，

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

的依据

。

投资者应当认真阅读发行人公开披露的信息

，

自主判断企业的投资价值

，

自主做出投资决策

,

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

要存在任何疑问

，

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

、

律师

、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

发行人及其董事会

、

监事会

、

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以及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

意向书签署日之间补充披露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

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如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将依法赔偿

投资者损失

；

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将由发行人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

新股

，

且发行人第一

、

二大股东将购回已转让的原限售股份

。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以及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招股意向

书签署日之间补充披露的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中国证监会

、

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

，

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

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

根据

《

证券法

》

的规定

，

股票依法发行后

，

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

，

由发行人自行负责

，

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

资者自行负责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

、

本次发行的相关重要承诺和说明

（

一

）

本公司股东及董事

、

监事和高管人员直接或间接持股自愿锁定的承诺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18,950

万股

，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6,317

万股

，

发行后公司所有股份均为流通股

。

公司第一大股东

EIPAT

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

，

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则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3）

如在上

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

则所持有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

若发行

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公司第二大股东中新创投承诺

：（1）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

发行前已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六十个月后

，

每年转让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3）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

，

如出现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则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4）

如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发行人股份的

，

则持有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

，

若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公司股东厚睿咨询

、

豪正咨询

、

晶磊有限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

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公司股东

OmniH、

英菲中新

、

泓融投资

、

德睿亨风

、Gillad�Galor

承诺

：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蔚以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段佳国

、

刘宏钧

、

钱小洁

、

王卓伟承诺

：

（1）

在其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2）

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

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

则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

限自动延长

6

个月

。 （3）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

则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

，

若发行

人股票在锁定期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上述

（2）、（3）

承诺

不因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终止履行

。

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公司监事陆健承诺

：

在其担任发行人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

离职后半年内

，

不转让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

根据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苏国资复

【2011】28

号

《

关于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项的批复

》，

中新创投所持发行人股份为国有股

。 2011

年

3

月

14

日

，

中新创投已按

《

关于豁免国

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

取得了

【2011】31

号

《

财政部关于豁免中新苏州

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批复

》。

（

二

）

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

、

购回股份

、

赔偿损失的相关承诺

经中国证监会

、

公司上市所在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导致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公司

、

公司主要股东

、

公司董事

、

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负有其所各自承诺的回购新股

、

购回股份

、

赔偿损失等义务

。

1、

相关主体的承诺

（1）

发行人相关承诺

公司承诺

：“

若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导致对判断本公司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不含原股东公开发售的股

份

），

回购价格按照回购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

实施

。

上述回购实施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本公司将及时提出预案

，

并提交董事会

、

股东大会讨论

。

若因本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

，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

，

本公司将本着简化程

序

、

积极协商

、

先行赔付

、

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

投资者和解

、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 ”

（2）

公司第一大股东

EIPAT

和公司第二大股东中新创投的相关承诺内容

EIPAT

和中新创投分别承诺

：“

若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导致

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

实质影响的

，

本公司将依法购回已转让的发行人原限售股份

，

购回价

格按照购回事宜公告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确定

，

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实施

，

上

述购回实施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

若因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的

，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后

，

本公司将本着简化程

序

、

积极协商

、

先行赔付

、

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

投资者和解

、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

。 ”

（3）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内容

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若因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

，

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中国证监会

、

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

认定后

，

将本着简化程序

、

积极协商

、

先行赔付

、

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按照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

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积极赔偿投资者由此遭受的直接

经济损失

。 ”

2、

公告程序

相关各方应在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中国证监会

、

公司上市所

在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的当日就该等事项进行公告

，

并在前述公告后每

5

个交易日定期公告相应的回购新股

、

购回

股份

、

赔偿损失的方案的制定和进展情况

。

3、

约束措施

（1）

若上述回购新股

、

购回股份

、

赔偿损失承诺未得到及时履行

，

公司将及时进行公告

，

并且本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

公司

、

公司主要股东以及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回购股份

、

购回股份以及赔偿损失等承诺的履行情况以及未履

行承诺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

（2）

中新创投与

EIPAT

以当年度以及以后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其享有的利润分配作为履约担保

，

且若中新创投与

EIPAT

未履行上述购回或赔偿义务

，

其所持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

。

（3）

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当年度以及以后年度通过员工持股公司所获得的公司分红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担保

。

（

三

）

关于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上市后三年内股票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

，

公司采取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如下

：

1、

公司股价稳定具体措施

公司在上市后三年内股价低于每股净资产时

，

公司将采取以下股价稳定措施

：

若在本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

每年首次出现持续

20

个交易日成交均价均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

，

将在

5

个工作日内

与本公司股东中新创投和

EIPAT、

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商议确定稳定股价的方案

（

包括但不限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公司回购公众股

、

中新创投和

EIPAT、

本公司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等

），

如该等方案需要提交董事会

、

股东大会

审议的

，

则中新创投和

EIPAT

及其委派的代表将确保投票赞成

。

稳定公司股价的方案将根据上市公司回购公众股以及上市公司收购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制定

，

方案应确保不会导

致本公司因公众股占比不符合上市条件

。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公司回购公众股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

，

则公司承诺以稳定股价方案公告时最近一期未分配利润

10%

的资金

，

以不超过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回购社会公众股

。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中新创投和

EIPAT

增持公司股份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

，

则中新创投和

EIPAT

承诺以稳定股价方案

公告时所享有的公司上一年度的利润分配

，

以不超过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

如各方最终确定以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作为稳定股价的措施

，

则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承诺以通过员工持股

公司所获得的发行人上一年度的利润分配

，

以不超过公告日前最近一期公司每股净资产价格增持公司股份

。

2、

实施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条件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

，

每年首次出现持续

20

个交易日成交均价低于最近一期每股净资产时

，

启动稳定公司股价的措施

。

3、

公告程序

公司应在满足实施稳定股价措施条件之日起

2

个交易日发布提示公告

，

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制定并公告股价稳定具体措

施

。

如未如期公告稳定股价措施的

，

则应每

5

个工作日公告具体措施的制定进展情况

。

4、

约束措施

（1）

就稳定股价相关事项的履行

，

公司愿意接受有权主管机关的监督

，

并承担法律责任

。

（2）

如中新创投和

EIPAT

未履行上述增持公司股份的义务

，

公司可等额扣减其在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中所享有的利润分

配

。

（3）

公司将及时对稳定股价的措施和实施方案进行公告

，

并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公司

、

股东以及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关

于股价稳定措施的履行情况

，

及未履行股价稳定措施时的补救及改正情况

。

（4）

公司未来新聘任的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也应履行公司发行上市时董事

、

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关于股价稳定措施的

相应承诺要求

。

（

四

）

公司发行前持股

5%

以上股东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1、

公司第一大股东

EIPAT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

，EIPAT

持有公司

35.27%

的股权

，

其持有

、

减持本公司的意向如下

：

（1）

在发行人上市后三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2）

在

EIPAT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

，

每年减持发行人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额的

10%；

（3）

在

EIPAT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以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价格减持发行人股份

。

若发行

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4）

在

EIPAT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后

，

减持价格在满足

EIPAT

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

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届时市场情况以及

EIPAT

的经营状况拟定

。

EIPAT

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

2、

公司第二大股东中新创投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

，

中新创投持有公司

29.05%

的股权

，

其持有

、

减持本公司的意向如下

：

（1）

在发行人上市后五年内不减持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发行人上市满五年后

，

中新创投每年转让直接持有的发行人

股份不超过其所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

（2）

在中新创投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以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价格减持发行人股份

。

若发

行人股份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3）

在中新创投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后

，

中新创投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发行人股份的价格在满足中新创投已作出

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场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届时市场情况以及中新创投的经营状况拟定

。

中新创投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

3、

公司第三大股东

OmniH

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

，OmniH

持有公司

18.67%

的股权

，

其持有

、

减持本公司的意向如下

：

（1）

在发行人上市后一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2）

在

OmniH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

，

每年减持发行人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10%；

（3）

在

OmniH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OmniH

将以不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减持发行人股份

。

若发行人股份在该期

间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4）

在

OmniH

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后

，

减持价格在满足

OmniH

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市

场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届时市场情况以及

OmniH

的经营状况拟定

。

OmniH

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

4、

公司第四大股东英菲中新的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

发行前

，

英菲中新持有公司

8.30%

的股权

，

其持有

、

减持本公司的意向如下

：

（1）

在发行人上市后一年内不减持发行人股份

；

（2）

在英菲中新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

，

每年减持发行人的股份不超过发行人股本总额的

5%；

（3）

在英菲中新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内

，

英菲中新将以不低于发行价的价格减持发行人股份

。

若发行人股份在该

期间内发生派息

、

送股

、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

，

发行价应相应作除权除息处理

；

（4）

在英菲中新承诺的持股锁定期满后两年后

，

减持价格在满足英菲中新已作出的各项承诺的前提下根据减持当时的

市场价格而定

，

具体减持方案将根据届时市场情况以及英菲中新的经营状况拟定

。

英菲中新承诺将在实施减持时

，

提前三个交易日通过发行人进行公告

，

未履行公告程序前不得减持

。

（

五

）

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的承诺

就晶方科技本次发行事宜

，

国信证券

、

国浩律所

、

华普天健特向投资者作出如下承诺

：

1、

保荐机构国信证券出具的承诺

如国信证券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

导致国信证券所制作

、

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

，

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

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

，

国信证券将本

着积极协商

、

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

、

可

测算的经济损失

，

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

国信证券保证遵守以上承诺

，

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

，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并对此承担责任

。

2、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承诺

如华普天健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

导致华普天健所制作

、

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假

记载

、

误导性陈述

，

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

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

，

华普天健将本

着积极协商

、

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

、

可

测算的经济损失

，

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

华普天健保证遵守以上承诺

，

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

，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并对此承担责任

。

3、

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承诺

如国浩律所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

，

导致国浩律所所制作

、

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违背事实真相的虚

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

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

，

导致发行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

，

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

的

，

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

，

国浩律所将本着积极协商

、

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

，

自行并督促发

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

、

可测算的经济损失

，

选择与投资者和解

、

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投

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

国浩律所保证遵守以上承诺

，

勤勉尽责地开展业务

，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

并对此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

二

、

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对公司控制权

、

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等产生的影响

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包括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和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

公司股东中新创投不参与此次公司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

若本次公司股东应公开发售股份数量不超过

23,131,277

股的

，

则本次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由

除中新创投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发售

（

此时

EIPAT

最多可公开发售

1,150

万股

）；

若本次公司股东应公开发售股份

数量超过

23,131,277

股的

，

则公司第一大股东

EIPAT

的公开发售股数为

1,150

万股

，

剩余部分由除

EIPAT、

中新创投以外

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发售

。

请投资者在报价

、

申购过程中仔细阅读招股意向书

“

第二节 概览

”

之

“

三

、

本次发行情况

”

中本次发行的新股发行数量

和老股转让数量的调节机制以及老股转让数量的分配原则

。

本次发行人股东公开发售股份主要遵循同比例发售原则

，

发行完成后发行人主要股东未发生变化

，EPAT、

中新创投

仍为公司第一

、

二大股东

，

从而发行人的股权结构未发生重大变化

，

无实际控制人的控制结构也未发生变化

；

本次发行人

股东公开发售股份后

，

发行人的治理结构及生产经营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变化

。

三

、

未分配利润的分配安排和分配政策

（

一

）

本次发行完成前未分配利润的分配安排

根据本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本次发行股票完成后

，

发行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将由新老股东按照发行后的

持股比例共享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经审计的未分配利润为

26,417.32

万元

。

（

二

）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

、

现金分红比例规定

1、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

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公司应保持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

同时兼

顾公司的长远利益

、

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利润分配不得超过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不得损害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

。

公司董事会

、

监事会和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的

意见

。

2、

利润分配的方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利润

，

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

3、

分红的条件及比例

在满足下列条件时

，

可以进行分红

：

（1）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为正值

；

（2）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在满足上述分红条件下

，

每年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20%。

4、

现金分红的比例和期间间隔

公司目前处于成长期

。

如未来十二个月内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进行利润分配时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

比例最低为

20%。

如未来十二个月内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

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低为

40%。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

、

建筑物的累计支出达

到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0%，

且绝对值达到

5,000

万元

。

公司原则上在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

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5、

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公司经营情况良好

，

并且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

可以在确保足额现金股利分

配的前提下

，

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

6、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公司应当根据自身实际情况

，

并结合股东

（

特别是公众投资者

）、

独立董事的意见制定或调整分红回报规划及计划

。

但

公司保证现行及未来的分红回报规划及计划不得违反以下原则

：

即在公司当年盈利且满足现金分红条件的情况下

，

公司

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

，

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次分配利润的

20%。

如因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

，

将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在股

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有关调整利

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须经董事会

、

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

独立董事应当对该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

股东大会

审议该议案时应当采用网络投票等方式为公众股东提供参会表决条件

。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方案应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

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

关于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具体内容

，

请参见本招股意向书

“

第十四节 股利分配政策

。 ”

四

、

审计截止日后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公司

2013

年第三季度的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已经在招股意向书

“

第十一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之

“

八

、

审计截止日后

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

中披露

，

相关财务信息未经审计

，

但已经会计师审阅

。 2013

年

1-9

月

，

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32,

693.44

万元

，

同比增长

32.10%；

实现净利润

11,302.56

万元

，

同比增长

6.9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为

11,

137.08

万元

，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为

20,489.15

万元

。

预计发行人

2013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较

2012

年度增长

10%-15%

间

。

根据发行人以往的季度业

绩情况

，

受春节假期的影响

，

发行人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要低于其他季度

，

此外本次股票发行会产生部分不能在募集资金

中扣除的费用

，

该些费用将计入

2014

年一季度的管理费用

，

上述因素可能会导致发行人

2014�

年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相

对较低

，

甚至较上年同期有所下滑

。

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五

、

发行人特别提醒投资者关注下列风险

（

一

）

客户集中的风险

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

，

且大多集中于影像传感器领域

。

报告期内

，

公司对前五大客户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26,855.41

万

元

、30,462.32

万元

、31,557.00

万元和

18,282.32

万元

，

占公司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99.21%、99.51%、93.55%

和

92.09%；

报告期内

，

公司对第一大客户为格科微电子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14,835.75

万元

、19,105.96

万元

、16,828.73

万元和

10,832.93

万元

，

占公司各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4.80%、62.41%、49.89%

和

54.57%。

从发行人经营历史来看

，

发行人出现过第一大客户变化情形

，

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2008

年原第一大客户

Omnitech

逐

步减少了与公司合作

，

发行人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2009

年度成功开发了

Galaxycore、BYD

等新的优质客户

，

保持了订单的

稳定

，

降低了第一大客户的变化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

。

如果公司未来

，

尤其是上市当年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发生摩擦

，

致使主要客户减少或终止与公司的合作

，

或由于影像传

感器行业的波动造成主要客户自身经营发生困难

，

而发行人又不能及时反应

，

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

则有可能造成公

司短期经营业绩波动

、

下滑

，

不排除公司可能在证券发行上市当年

，

出现营业利润比上年下滑

50%

以上

，

甚至发生亏损的

情形

。

（

二

）

行业波动风险

本公司属于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

，

主要业务是向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企业提供封装与测试服务

，

位于集成电路生

产与应用的中间环节

，

与集成电路生产及应用环节紧密相连

。

如果集成电路应用行业或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行业的发展

出现较大波动

，

将对集成电路封装与测试行业带来重大影响

，

因此本公司所处行业受半导体行业的景气状况影响较大

，

全

球半导体行业具有技术呈周期性发展

、

市场呈周期性波动的特点

。 2002

年到

2004

年

，

全球半导体行业处于高速增长阶段

，

2005

年出现了周期性回落

，

增长速度从

2004

年的

38%

下降到

6.8%，

之后

2006

年和

2007

年增速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

，

2008

年和

2009

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

，

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 2010

年随着国家拉动内需政策的迅速制定与深入实施

，

以及国

际市场环境的逐步好转

，

国内集成电路产业又步入增长阶段

。

国内半导体行业受全球半导体行业周期性的影响

，

可能对发

行人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

三

）Shellcase

系列封装技术许可增多及专利到期而导致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由于晶圆级封装测试产业市场发展前景较好

，

会吸引众多投资者从事晶圆级封装测试业务

，

目前大陆已有长电先进

、

昆山西钛等上市公司附属子公司从事此项技术的研发或已达到量产阶段

。

本行业技术门槛较高

，

获得

Shellcase

系列封装

技术许可是必备条件之一

，

截至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已有精材科技

、

本公司

、

韩国

AWLP、

昆山西钛

、

长电先进等公司获得

Shellcase

系列技术的许可

。

如果未来更多企业获得

Shellcase

系列封装技术许可

，

并成功突破了量产技术门槛

，

能够运用

WLCSP

量产技术从事封装测试服务

，

有可能导致本行业业务规模扩张过快

，

从而加剧行业竞争

，

降低行业利润率

。

此外

，Shellcase

系列技术授权是众多非专利技术和专利技术的结合体

，

如果所包含的专利到期后

，

可能会导致更多企

业掌握

Shellcase

系列专利技术

，

乃至利用

Shellcase

系列专利技术自主创新开发新的

WLCSP

封装技术

，

从而加剧行业的竞

争态势

。

如果公司不能及时调整策略或者转型升级技术

，

则可能丧失目前的竞争优势

，

这可能对发行人经营业绩造成重大

不利影响

。

（

四

）

技术开发更新不及时及行业技术变革风险

发行人主要从事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业务

，

属于集成电路封装行业

，

而该行业技术更新较快

，

如果发行人不能掌握新

的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技术

，

开发出新产品满足客户需要

，

将无法进一步开拓市场

，

这将对发行人的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

响

。

如果未来芯片封装技术产生变革性发展

，

出现替代现有晶圆级芯片封装方式的新技术

，

而公司的生产经营技术和设

备无法适应

，

这也将给发行人的经营带来重大不利影响

。

（

五

）

核心技术和管理人员流失的风险

集成电路封装测试行业技术进步快

、

产品更新率高

，

研发技术人员的实力对公司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拥有

172

名研发技术人员

（

占公司总员工

22.93%），

该些技术人员掌握着本公司的核心技术

。

公司无法完全

确保核心技术及研发技术人员的稳定性

，

核心技术及研发技术人员的流失可能会给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重大不利影

响

。

公司不存在实际控制人且股权分散

，

单一股东无法对公司经营决策进行控制

，

主要股东也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

，

公司

核心管理团队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具有重要作用

。

如果核心管理团队人员部分或者全部流失

，

可能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

（

六

）

应收账款坏账与诉讼风险

报告期内

，

公司应收账款余额分别为

2,023.98

万元

、2,689.77

万元

、4,220.76

万元和

4,108.31

万元

，

占营业收入比重分

别为

7.48%、8.79%、12.51%

和

20.69%。

报告期内

，

发行人信用政策以月结

30

天为主

，

应收账款余额基本稳定在月平均收入

的一倍至两倍之间

。

由于发行人客户集中度较高

，

如果前几大客户均经营发生困难

，

导致应收账款无法收回

，

将对发行人

现金流以及经营业绩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

，

发行人应收北京思比科微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825,533.95

元

，

经发行人多次催讨

，

思比科以

发行人提供的部分封装产品不符合其要求为理由而不予支付

。 2013

年

12

月

30

日

，

发行人将思比科起诉至苏州工业园区

人民法院

，

要求思比科向发行人支付所欠的货款

3,825,533.95

元

，

并赔偿利息损失

100,000.00

元

,

合计

3,925,533.95

元

。

截至

本招股意向书签署日

，

本案已受理

。

2013

年

12

月

30

日

，

发行人收到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

律师函

》，

告知发行人其受思比科的委托

，

因发行人向思

比科提供的部分封装产品不符合思比科的要求

，

要求发行人与思比科协商

102

万美元经济损失的赔偿事宜

，

否则思比科

将对公司采取法律行动

。

该事宜可能导致发行人存在潜在的诉讼纠纷

。

潜在诉讼所涉及的

102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为

622.44

万元

（

按照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

2013

年

12

月

30

日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计算

），

占发行人

2012

年度营业收入

、

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85%

和

4.51%。

思比科为公司

2012

年

、2013

年

1-6

月的前五大客户

，

销售占比分别为

8.58%

和

5.59%。

上述公司与思比科发生的诉讼

及潜在的纠纷

，

将影响公司未来与思比科的业务合作关系

，

可能对公司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1、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

2、

每股面值

1.00

元

3、

发行股数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包括新股发行数量和老股转让数量

)

占发行后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 ，

且不超过

6, 317.00

万股

，

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6,

317.00

万股

，

老股转让数量不超过

4, 500

万股

4、

每股发行价格 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确定发行价格

5、

市盈率

【 】

倍

（

每股收益按照

2013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

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6、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3.53

元

（

按照

2013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

7、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

元

（

按照

2013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权益加上本次发行筹资净

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8、

市净率

【 】

倍

（

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

9、

发行方式 采用向参与网下配售的网下投资者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10、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户的境内自然人

、

法人等投资者

（

国

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11、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12、

新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约

【 】

亿元

13、

新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66, 735.96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14、

公司股东老股转让所得金

额

约

【 】

亿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15、

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保荐费用

： 【 】

万元

律师费用

： 【 】

万元

审计费用

： 【 】

万元

发行手续费

： 【 】

万元

16、

发行费用分摊

发行人承担的部分

公司股东承担的部分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注册中文名称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China �Wa fer�Level �CSP�Co., Ltd

注册资本 人民币

189, 500, 000

元

法定代表人 王蔚

有限公司成立时间

2005

年

6

月

10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时间

2010

年

7

月

6

日

住所和邮政编码 苏州工业园区汀兰巷

29

号

，

邮编

215026

联系电话

0512-67730001

传真

0512-67730808

公司网址

http : //www .w lcs p .com

电子邮箱

frend@w lcs p .com

二

、

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

一

）

发行人设立方式

公司系由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设立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以截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345,130,259.15

元为基数

，

按

1：0.5215

比例折合股本

180,000,000

股

，

每股面值

1

元

，

共计股本金

180,000,000

元

，

剩余

165,130,259.15

元计入资本公积

。 2010

年

6

月

2

日

，

苏州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出具

《

关于同意晶方半

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

苏园管复部委资审

[2010]107

号

）

批准晶方有限整体变更

为股份公司

。 2010

年

6

月

7

日

，

本公司取得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的

《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

商外资苏

府资字

[2010]59180

号

）。 2010

年

7

月

6

日

，

公司取得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

《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320594400012281，

注册资本人民币

18,000

万元

。

（

二

）

发起人及其投入的资产内容

公司发起设立时

，

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

发行人名称 认购股份

（

股

）

占比

（ ％）

股权性质

EIPAT 66, 844, 336 37.14

外资股

中新创投

55, 048, 276 30.58

国有股

OmniH 35, 388, 178 19.66

外资股

英菲中新

15, 728, 079 8.74

其他

Gil la d�Ga lor 4, 128, 621 2.29

外资股

泓融投资

1, 908, 602 1.06

一般法人股

德睿亨风

953, 908 0.53

一般法人股

合 计

180, 000, 000 100.00 -

注

：

因英菲中新为非法人企业

，

其持有发行人的股权性质为

“

其他

”

公司自有限公司设立以来

，

未发生过重大资产重组

。

三

、

有关股本的情况

（

一

）

总股本

、

本次发行股份

、

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

，

公司股本总额为

18,950

万股

。

公司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包括新股发行数量和老股转让数量

)

占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

且不超过

6,317.00

万股

A

股

，

其中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不超过

6,317.00

万股

A

股

，

老股转

让数量不超过

4,500

万股

。

发行后

，

公司股本总额为发行前股本总额

18,950

万股加上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

预计不超过

25,267

万股

。

本次发行前股东持股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见

“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

（

二

）

前十名股东持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

（

股

）

占比

（ % ）

股权性质

1 EIPAT 66, 844, 336 35.27

外资股

2

中新创投

55, 048, 276 29.05

国有股

3 OmniH 35, 388, 178 18.68

外资股

4

英菲中新

15, 728, 079 8.30

其他

5

厚睿咨询

4, 475, 000 2.36

一般法人股

6 Gil la d�Ga lor 4, 128, 621 2.18

外资股

7

豪正咨询

3, 785, 000 2.00

一般法人股

8

泓融投资

1, 908, 602 1.01

一般法人股

9

晶磊有限

1, 240, 000 0.65

外资股

10

德睿亨风

953, 908 0.50

一般法人股

合 计

189, 500, 000 100.00 -

根据江苏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1

年

3

月

10

日出具的苏国资复

【2011】28

号

《

关于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事项的批复

》，

中新创投所持本公司股份为国有股

。 2011

年

3

月

14

日

，

中新创投已按

《

关于豁

免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和国有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通知

》

取得了

【2011】31

号

《

财政部关于豁免中

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有股转持义务有关问题的批复

》。

（

三

）

本次发行前各股东间的关联关系

公司第二大股东中新创投及其全资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第一大股东

EIPAT

28.28%

的股权

；

中新创投作为有限投资者持有第四大股东英菲中新

49.50%

股权

，

同时

，

中新创投持有第四大股东英菲

中新必备投资者华亿创投

50%

的股权

；

公司第二大股东中新创投的控股股东元禾控股持有发行人第十大股东德睿亨风

29.00%

股权

；

公司第五大股东厚睿咨询

、

第七大股东豪正咨询与第九大股东晶磊有限均为发行人员工持股公司

。

EIPAT

持有公司

66,844,336

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35.27%；

中新创投持有公司

55,048,276

股股份

，

占

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29.05%；

英菲中新持有公司

15,728,079

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8.30%；

德睿亨

风持有公司

953,908

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0.50%；

厚睿咨询持有公司

4,475,000

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

前股本总额的

2.36%；

豪正咨询持有公司

3,785,000

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2.00%，

晶磊有限持有公司

1,

240,000

股股份

，

占公司本次发行前股本总额的

0.65%。

除上述情形以外

，

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

四

、

发行人业务与技术情况

（

一

）

主营业务

、

主要产品及其用途

1、

主营业务

本公司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业务

，

主要为影像传感芯片

、

环境光感应芯片

、

微机电系统

（MEMS）、

生物身份

识别芯片

、

发光电子器件

（LED）

等提供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

（WLCSP）

及测试服务

。

公司是中国大陆首家

、

全球第二大能为影像传感芯片提供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

（WLCSP）

量产服务的专业封测服务

商

。

公司拥有多样化的

WLCSP

量产技术

，

包括超薄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技术

（ThinPac）、

光学型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技术

（ShellOP）、

空腔型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技术

（ShellOC）、

晶圆级凸点封装技术

(RDL�Wafer�Bumping)、

硅通孔晶圆级芯片尺

寸封装技术

(TSV)，

以及应用于微机电系统

（MEMS）、

生物身份识别芯片

、

发光电子器件

（LED）

的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技

术

。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通过自主创新

，

已成功申请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专利共

39

项

，

另有

12

项美国发明专利

，

并且在中国和美国还有

51

项专利正在受理中

。

2、

主要产品及用途

公司可提供多样化的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

（WLCSP）

量产技术

，

应用于封装影像传感芯片

、

环境光感应芯片

、

医疗电子

器件

、

微机电系统

（MEMS）、

生物身份识别芯片

、

射频识别芯片

（RFID）

等多种产品

。

该些产品广泛应用在消费电子

、

医学电

子

、

电子标签身份识别

、

安防设备等诸多领域

。

本公司主要产品用途如下表所示

：

序号 产品 用途

1

影像传感芯片

可应用于照相手机

、

数码相机

、

电脑摄像头

、

光学鼠标可吞咽医疗电子诊疗设备

、

安

防监控等领域

2

环境光感应芯片

应用于

PDA 、

移动电话

、

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的键盘和显示屏

，

汽车中的显示屏

、

仪表盘

、

前照灯控制

、HUD

显示系统等

3

微机电系统

（ MEMS ）

可应用于运动

、

打印

、

显示等领域

，

如加速度计

、

喷墨头

、

陀螺仪

、

硅麦克风

、DLP

及

RF

开关等

4

射频识别芯片

（ RFID）

可应用于食品安全

、

物流

、

医疗安全和诊断

、

超市

、

交通运输

、

国防等领域

（

二

）

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客户主要为

IC

设计公司

，IC

设计公司完成芯片设计

，

交给晶圆代工厂

（Foundry）

制造晶圆芯片

，

晶圆芯片完工后

交付公司

，

由公司组织进行芯片封装

、

测试

，

公司自行采购原辅材料

，

按照技术标准将芯片封装

、

测试后交还委托方

，

公司

向委托方收取封装测试加工费

。

公司具体的委托加工事项一般由客户每期发送的加工订单确定

，

加工订单会明确当期的加工数量和单价

。

与某些客

户建立合作关系时

，

也会签署委托加工框架合同

。

（

三

）

主要原材料

公司生产所需的主要原材料为玻璃

、

刀片

、

感光油墨

、

硅晶片粘着剂等

，

公司与上述材料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的合作伙

伴关系

，

能够保证原材料的稳定供应

。

（

四

）

行业竞争情况及发行人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1、

行业的竞争格局

集成电路芯片封装产业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

，20

世纪

60

年代

，

封装产业逐渐从欧美发达国家转移至亚太地

区

，

目前主要从事半导体封装的国家或地区是中国台湾

、

中国大陆

、

马来西亚

、

新加坡和韩国

。

目前

，

全球大型的

IDM

厂商

和专业封装测试代工厂大都已在中国大陆建有生产基地

，

由此造成我国封装测试业外资企业占比很高

。

另外一方面

，

经过

多年的努力

，

本地和本地控股的封测企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

正在逐步缩小与国际厂商在技术

、

市场方面的差距

。

部分内

资封装测试企业

（

如长电科技

、

通富微电

、

华天科技

）

已在国内发行股票上市

。

2、

公司竞争地位

公司是中国大陆首家

、

全球第二大为影像传感器提供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

（WLCSP）

量产服务的专业封装测试服务

商

。

全球最大的两家能大规模提供影像传感器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

（WLCSP）

量产服务的封装测试服务商为精材科技和

本公司

。

五

、

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

一

）

主要生产设备

本公司生产设备主要包括真空溅镀机

、

气相蚀刻机

、

切割机

，

研磨机等设备

，

均为购买取得

。

（

二

）

房屋建筑物

公司拥有的一处房产

，

其建筑总面积为

26,487.36

平方米

，

主要是厂房和办公用房

，

已取得

《

房屋所有权证

》。

（

三

）

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公司已申请获得了

23

项商标

，

正在申请

1

项商标

。

（

四

）

专利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公司及其子公司已成功申请并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的发明专利

22

项

、

实用新型

专利

17

项

，

另有

12

项美国发明专利

，

并且还有

51

项专利正在受理中

。

（

五

）

土地使用权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

，

公司通过出让形式获得

1

宗土地使用权

，

用作厂房

、

办公楼等生产经营场所

，

该宗土

地面积为

17,339.15

平方米

，

已经取得土地权证

。

六

、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

（

一

）

同业竞争

本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

因此亦不存在与控股股东

、

实际控制人的同业竞争情况

。

本公司主要股东为

EIPAT

和中新创投

，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1,892,612

股

，

占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

64.32%，EIPAT

目前无实际经营业

务

，

中新创投主要从事对外投资业务

，

均不从事与本公司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不存在同业竞争

。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的项目均围绕本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开展

，

用于提升服务能力

，

而本公司主要股东均不从事与本公

司拟投资项目相同或相近的业务

。

因此

，

本公司拟投资项目与主要股东不存在潜在的同业竞争关系

。

为确保与本公司不发生同业竞争情形

，

公司主要股东

EIPAT

和中新创投及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管均出具了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

。

（

二

）

关联交易

1、

关联销售

和顺环保系发行人第二大股东中新创投

2012

年

6

月参股的企业

，

中新创投占和顺环保注册资本

5.74%，

发行人董事

费建江在和顺环保担任董事

。

和顺环保自

2012

年

6

月起成为发行人关联方

，

发行人委托和顺环保处理废气废水

，2012

年

度

、2013

年

1-6

月发生处理费用分别为

4.41

万元

、13.40

万元

。

2、

技术许可

根据

2005

年发行人与

EIPAT�（

原名为

Shellcase�）

签署的

《

许可协议

》，

授权本公司使用其拥有的

ShellOP

和

ShellOC

技

术

。

根据

ShellOP、ShellOC

技术授权协议约定

，

发行人从使用该项技术实现收入之日起至商业性销量触及

2000

片晶圆后

三年内

，

按与

ShellOP、ShellOC

技术直接相关的服务收入总额的

5%

计缴权利金

；

协议期限的其他时间

，

按与

ShellOP、

ShellOC

技术直接相关的服务收入总额的

3%

计缴权利金

。

报告期内

，

本公司应付

EIPAT

技术使用权利金分别为

190.62

万

元

、195.44

万元

、172.25

万元

、105.72

万元

。

3、

关联方往来期末余额

发行人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各期末余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

单位

：

万元

项目名称 关联方名称

2013-6-30 2012-12-31 2011-12-31 2010-12-31

应付账款

EIPAT 59.72 45.30 38.17 48.21

应付账款 和顺环保

5.69 0.41 - -

报告期各期末

，

发行人对

EIPAT

的应付账款均为应付技术使用权利金

，

发行人对和顺环保的应付账款均为应付处理

废气废水款项

。

4、

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发表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及前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公司报告期内发生的关联交易遵

循了平等

、

自愿

、

等价

、

有偿的原则

，

有关协议所确定的条款是公允的

、

合理的

，

关联交易的价格未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

价格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七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出生年月

年薪标准

（ 2012

年度

）

直接或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

截至招股意向书

摘要签署日

）

与公司的其他

利益关系

王蔚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1966

年

2

月

130.26

万元

329.70

万股 无

费建江 董事 男

1970

年

6

月

- -

无

盛刚 董事 男

1971

年

10

月

- -

无

Ariel �Pop p el

董事 男

1953

年

- -

无

Amir�Ga lor

董事 男

1962

年

9

月

- -

无

TAN�KAH-ONG

（

陈家旺

）

董事 男

1969

年

10

月

- -

无

杨柯 独立董事 男

1965

年

6

月

5

万元

-

无

杨辉 独立董事 男

1961

年

12

月

5

万元

-

无

黄彩英 独立董事 女

1967

年

4

月

5

万元

-

无

陆健 监事会主席 男

1968

年

9

月

24.95

万元

13.50

万股 无

王庆 监事 男

1979

年

10

月

- -

无

王永锋 监事 男

1963

年

3

月

- -

无

王文龙 副总经理 男

1976

年

11

月

79.75

万元

38

万股 无

刘宏钧 副总经理 男

1970

年

5

月

58.28

万元

44.50

万股 无

王卓伟 副总经理 男

1974

年

5

月

55.04

万元

26

万股 无

钱小洁 副总经理 男

1968

年

9

月

61.58

万元

38

万股 无

段佳国

董事会秘书

；

财

务总监

男

1979

年

6

月

74.37

万元

19

万股 无

Vag e

Og anes ion

副总经理

、

总工

程师

男

1969

年

1

月

197.25

万元

-

无

①

王文龙于

2013

年

6

月任期届满

，

其本人提出离职申请

，

公司未继聘其为高管

。

上述人员简要经历及兼职情况如下表所示

：

姓名 简要经历 兼职情况

王蔚

曾任上 海凯胜 电 子有 限公 司 副 总经 理

、Camtek�

Ltd

大中国区总经理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

限公司总经理

/

董事

晶方半导体科技

（

北美

）

有限公司董事

、

苏州工业

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

苏州豪正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Maayan�

Technolog y�Ventu res �Ltd.

董事

费建江

曾任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总

监

/

副总裁

、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

表人

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

中新苏州工

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

苏州相城

高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凯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

盛科网络

（

苏州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凯瑞

斯德生化

（

苏州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神州数码信息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

苏州工业园区方正国际软

件有限公司董事

、

沪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华

圆管理咨询

（

香港

）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华亿创业

投资管理

（

苏州

）

有限公司董事

、

苏州华亿创业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董事

、

江苏和顺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原点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兼总经理

、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创业

投资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

表

、

苏州工业园区原点正则壹号创业投资企业

（

有

限合伙

）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盛刚

曾任中国人民银行苏州分行办事员

/

秘书

、

苏州市

商业银行支行行长助理

/

支行副行长

、

中新苏州工

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担保部经理

/

总经济师

/

财务总监

、

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副总裁

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

中新苏州工

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

苏州工业园区银杏

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

（

原苏州工业园区银杏科

技金融服务有限公司更名

） 、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

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监事

、

苏州元风创业投资有限

公司监事

、

苏州工业园区银瑞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

、

苏州融创科技担保投资有限公司

（

原苏州融

创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更名

） 、

苏州市融达科技小额

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

湖农村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

、

苏州融华租赁有

限公司董事长

、

南通市融源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淮安市融胜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董事长

Ariel �Pop p el

曾任以色列泛亚科技电子系统有限公司定价经理

/

财务总监

、Nexu s �Teloca t ion�Sys tems

财务总监

/

高级副总裁

/

运营总监

、OTM, INC.

督导委员会

负责人

/

业务发展顾问

、Shel lca s e�Ltd.（

现更名为

EIPAT）

首席执行官

/

财务总监

EIPAT

执 行 官

、Mang o�DSP� Ltd. �

董 事

、United�

Wa ter�Corp ora t ion

董事

、

宁波新以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

、

洪泽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

、THT�Hea t�Trans fer�Technolog y

董事

、

哈

尔滨第一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监事

Amir�Ga lor

曾任以色列空军

F-16

战机及特技飞行队飞行员

华亿创业投资管理

（

苏州

）

有限公司董事

、

苏州华

亿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董事

、EIPAT

董事

、

Infinity

集团总裁

、China �Medicine�On-Line�Ltd.

董事

、

苏州华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

苏州苏以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

法定代表人

/

总经理

、

英飞尼迪

（

北京

）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哈尔滨哈以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石家庄石以创业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常州常以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宁波新以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中以

智库

(

苏州

)

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英飞尼

迪投资管理

（

苏州

）

有限公司董事

、

双流英飞尼迪

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天津

天英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天以红日医药创新科技发展

(

天津

)

有限公司董事

、

天津天以生物医药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董事

、

扬

州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

代表人

、

济宁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

/

法定代表人

、

重庆英飞尼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洪泽英飞尼迪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

/

法定代表人

、

河北九派制药有限

公司董事

、

石家庄市兴柏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董事

、

哈尔滨第一工具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

北京忆恒创源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

哈尔滨同为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Nanos oft

董 事

、Infinity� IP� Bank�

Interna t iona l � (Su zhou ) � Co. � Ltd.

董 事

、FBR�

Infinity�II�China � (I-CSVC) �Manag ement

董事

、

Maayan�Technolog y�Ventu res �Ltd.

董事

、Pow er�

ID

董事

、Pow er�Pap er

董事

、Redent-Nova �Ltd.

董

事

TAN�

KAH-ONG

（

陈家旺

）

曾任

Inventec�Group

产品发展及市场主管

、

豪威

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市场销售主管及中国区副总

裁

豪威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副总裁

杨柯

曾任台湾大众电脑北京办事处营销部经理

、

控创

(

北京

)

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监

、

副总经理

（

合伙

人

） 、

现任北京石星汇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乐石

咖啡

）

总经理

北京石星汇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

乐石咖啡

）

总经

理

杨辉

曾 任 德 国 柏 林

Pau l-Drude-Ins t i tu te� for� Sol id�

s ta te�e lectronics

博士后及客座研究员

、

国家

863

计划光电子主题专家组成员

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所长

/

研究员

/

博士生导师

、

中国电子学会电子材料分

会主任委员

、

华灿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黄彩英

曾任厦门集美大学财经学院教师

、

厦门集友会计师

事务所会计师

/

注册资产评估师

、

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项目经理

、

上海凌云幕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

主管

、

上海和陆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苏州禾

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上海龙韵广告

传播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

上海沪邑科技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陆健

曾任苏州市农业生产资料总公司经理

、

苏州市相城

农资公司副总经理

、

江苏苏农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经理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新厂人

事行政部副经理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监事

王庆

曾任江苏华星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

、

肖特玻璃科

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

苏州创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管理经理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

经理

、

江苏常铝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苏州工业

园区原点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

凯风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监事

、

苏州工业园区元禾原点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运营总监

王永锋

曾任清华大学微电子所副研究员

、

奥威电子技术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

豪威科技

（

上海

）

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负责人

王文龙

曾任沪士电子

（

昆山

）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

中芯

国际集成电路制造

（

上海

）

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工程经理

、

技术

中心经理

苏州豪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刘宏钧

曾任

Dynamotion/ATI�Corp .

应用工程师

、Electro�

Scienti fic� Indu s tries

战 略 客 户 经 理

、Photon�

Dynamics

中 国 区 总 经 理

、Tria d� Eng ineering �

Ap p lica t ions ，INC.

总监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销售总监及采购总监

晶磊有限公司董事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北美

）

有限

公司董事

王卓伟

曾任耀文电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工程师及研

发主管

、

精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主管及工程经

理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工程经理及

品管经理

、

美商豪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包工程主

管

晶磊有限公司董事

钱小洁

曾任苏州第三人民医院中医师

、

深圳尤尼吉尔通讯

有限公司行政经理

、

苏州易德龙电器有限公司行政

主管

、

晶方半导体科技

（

苏州

）

有限公司行政总监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段佳国

曾任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员

、

苏州工业园区

银杏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

苏州工业园区厚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Vag e

Og anes ion

曾 任

Ainta p � Compu ter� Techniques

工 艺 工 程

师

、NEWMAN� Ltd.

高 级 应 用 工 程 师

、

SHELLCASE�Ltd.

高级项目经理

/

工程主管

/

副

总 经 理

、TESSERA�� ISRAEL� Ltd.

研 发 副 总

、

TESSERA�San�J os e, �USA

技术转让部副总

/

研

发副总

晶方半导体科技

（

北美

）

有限公司董事

、

总经理

八

、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下转 A24版）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2013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关于进

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

》（

以下简称

“《

意见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暂行规定

》、《

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

》（

以下简称

“《

业务规范

》”），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公布的

《

上海市场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办法

》、《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按市值申购实施办法

》

等相关规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采用上交所网下发行申购平台

(

以下简称

“

申购平台

”)

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

登记结算平台进行

。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

以下简称

“

交易系统

”）

进行

。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和网上按市值申购的详细内容

，

请登陆上交所网站

（www.sse.com.cn）

查看

。

根据

《

意见

》、《

管理办法

》、《

业务规范

》

等规定要求

，

本次发行在公司股东公开发售其所持股份

（

以下简称

“

老股转让

”）、

网

下发行比例

、

回拨机制

、

定价原则

、

配售原则等方面有重大变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

。

重点提示

新股投资具有较大的市场风险

，

投资者需要充分了解新股投资风险

，

仔细研读发行人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风险

，

并充分

考虑如下风险因素

，

审慎参与本次新股发行的估值

、

报价

、

投资

：

1、

发行人本次募投项目的计划所需资金量为

66,735.96

万元

，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6,317

万股

，

其中

：

新股拟发行

数量不超过

6,317

万股

，

老股转让数量不超过

4,500

万股

。

如果根据发行价格确定的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金额超

过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总额

，

发行人将会减少新股发行数量

，

在老股转让上限的范围内相应增加老股转让数量

，

使发行新

股数量和老股转让数量之和不超过

6,317

万股

。

老股转让所得的资金归转让老股的公司股东所有

，

不归发行人所有

。

2、

本次发行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

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

初步询价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0

日

（T-4

日

）9:30-15:00

和

2014

年

1

月

13

日

（T-3

日

）9:30-15:00，

网下申购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5

日

（T-1

日

）9:30-15:00

和

2014

年

1

月

16

日

（T

日

）9:30-15:00，

网上申购时间为

2014

年

1

月

16

日

（T

日

）9:30-11:30、13:00-15:00。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

申购代码为

603005，

网上申购代码为

732005。

请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

（

上海交易所网下申购平台网址

为

：https://120.204.69.22/ipo）。

通过申购平台报价

、

查询的时间为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期间每个交易日

9:30�-15:00。

关于网下

申购电子平台的相关操作办法请查阅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快速导航

—IPO�

业务专栏中的

《

上海市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办法

》、《

网下

IPO�

系统用户手册

_

申购交易员分册

》

等相关规定

。

3、

所有拟参与网下报价的投资者必须在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15:00

前向主承销商提供

《

晶方科技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采集表

》。

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15:00

之后根

据可参与本次网下报价的投资者提供的

《

晶方科技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采集表

》

向申购平台提交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相

关信息

。

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4、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相关法律法规

，

认真阅读本询价公告的各项内容

，

知悉本次发行的定价

原则和配售原则

，

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网下询价的情形

，

并确保其申购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定

。

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

，

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

：

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询价公告

的规定

，

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一

、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晶方科技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317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50

号文核准

。

晶方科技的股票代码为

603005，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的封装测试业务

，

主要为影像传感芯

片

、

环境光感应芯片

、

微机电系统

（MEMS）、

生物身份识别芯片

、

发光电子器件

（LED）

等提供晶圆级芯片尺寸封装

（WLCSP）

及测试服务

。

根据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

发行人所属行业为

“

计算机

、

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事宜进行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发行人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

登载于上

交所

（www.sse.com.cn）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

招股意向书摘要于同日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上海证券报

》

和

《

证券

日报

》。

（

一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

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

二

）

发行数量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包括新股发行数量和老股转让数量

）

不超过

6,317

万股

。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

4,000

万股

，

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63.32%；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具体数量将在

2014

年

1

月

15

日

（T-1）

日

《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中明确

。

初步询价及网

下发行由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国信证券

”、“

主承销商

”）

负责组织

，

通过上交所的网下申购平台实施

；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

（

三

）

老股转让方案

1、

老股转让数量与新股数量的计算方式

本次发行完成后

，

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发行后股份总数的

25%，

且不超过

6,317

万股

，

包括公开发行新股和

老股转让数量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根据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合理确定

，

如果根据发行价格确定的实际募集资金扣除

发行费用后的金额超出本次募投项目所需资金总额

，

相应减持老股

。

公司公开发行新股预计发行数量

=（

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额

+

公司本次发行承担的发行费用

）/

发行价格

，

且不

超过

6,317

万股

A

股

。

老股转让预计数量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

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占公司发行后公司

总股本额的比例不低于

25%。

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老股转让的数量不超过

4,500

万股

。

2、

老股转让数量的分配原则

中新创投不参与此次老股转让

，

本次老股转让数量由除中新创投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按如下原则发售

：

（1）

若本次老股应转让数量不超过

23,131,277

股的

，

则本次老股转让数量由除中新创投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发

售

，

计算公式为

：

各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

公开发售股份总数量

×［

发行前各股东持股数

／（

发行前公司总股数

－

中新创投持股数

）］

如老股转让数量为

23,131,277

股时

，

各股东的公开发售股份数量如下

：

股东名称

发行前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后的持股情况

原持股数量

（

股

）

原持股比例 发售数

（

股

）

发售比例 持股数

（

股

）

预计持股比例

EIPAT 66, 844, 336 35.27% 11, 500, 000 17.20% 55, 344, 336 24.95%

中新创投

55, 048, 276 29.05% 0 0.00% 55, 048, 276 24.82%

OmniH 35, 388, 178 18.67% 6, 088, 235 17.20% 29, 299, 943 13.21%

英菲中新

15, 728, 079 8.30% 2, 705, 882 17.20% 13, 022, 197 5.87%

厚睿咨询

4, 475, 000 2.36% 769, 886 17.20% 3, 705, 114 1.67%

Gil la d�Ga lor 4, 128, 621 2.18% 710, 294 17.20% 3, 418, 327 1.54%

豪正咨询

3, 785, 000 2.00% 651, 177 17.20% 3, 133, 823 1.41%

泓融投资

1, 908, 602 1.01% 328, 359 17.20% 1, 580, 243 0.71%

晶磊有限

1, 240, 000 0.65% 213, 331 17.20% 1, 026, 669 0.46%

德睿亨风

953, 908 0.50% 164, 112 17.20% 789, 796 0.36%

合计

189, 500, 000 100.00% 23, 131, 277 12.21% 166, 368, 723 75.00%

（2）

若本次老股应转让数量超过

23,131,277

股的

，

则公司第一大股东

EIPAT

的公开发售股数为

1,150

万股

，

剩余部分

由除

EIPAT、

中新创投以外的公司其他股东同比例发售

。

其他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数量

=（

公开发售股份总数量

-1,150

万股

）×［

发行前其他股东持股数

／（

发行前公司总股数

－

发行前中新创投持股数

－

发行前

EIPAT

持股数

）］

二

、

网下投资者的参与条件及报价要求

（

一

）

可以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已成为上交所申购平台用户

、

符合以下条件的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

，

且不属于下文

“（

二

）

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

投资者

”，

均可参与本次网下询价

，

无正当理由主承销商不得拒绝其报价

。

包括以下三类

：

1、

依法设立的以下特定机构投资者

，

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

保险机构投资者

、

证券公司

、

信托投资公司

、

财务公

司

、QFII；

2、

国信证券自主推荐并已向证券业协会报备的自主推荐类投资者

；

3、

截止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15:00

前通过国信证券备案的其他投资者

（

如果投资者已向国信证券申请备案并被

接受

，

均被视为国信证券的已备案客户

，

不用再重复申请

，

但需根据后文要求提供

《

晶方科技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采集

表

》，

详见后文

）。

第

3

类投资者的具体条件和备案要求如下

：

1、

机构投资者

（1）

依法成立

，

且公司成立时间已满

24

个月

；

（2）

最近

12

个月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

采取监管措施或者受到刑事处罚

；

（3）

公司注册资本金不低于

1,000

万元

；

（4）

依法可以进行股票投资

，

公司用于股票投资的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

（5）

信用记录良好

，

具有独立从事证券投资所必需的机构和人员

；

（6）

股票投资经验较为丰富

，

研究能力较强

；

（7）

具有健全的内部风险评估和控制系统并能够有效执行

；

（8）

公司申请时上月末证券投资自营规模或资产管理规模不低于

2

亿元

。

2、

个人投资者

（1）

具备

5

年以上投资经验

；

（2）

过往无违法违规记录

，

信用记录良好

；

（3）

依法可以进行股票投资

，

其用于股票投资的资金应承诺系自有资金

，

来源合法合规

；

（4）

具备较强研究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

；

（5）

自申请之日起前一个月内申请人证券账户内股票市值不低于

3,000

万元人民币

（

不包括信用账户

），

且专门用于网

下申购新股的银行账户内现金资产不低于

1

亿元人民币

。

3、

截至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

已与国信证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其他机构

。

拟申请备案的其他投资者需在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15:00

前将符合要求的申请材料发送至国信证券投资银行

事业部资本市场部指定邮箱

（ipo@guosen.com.cn），

并根据本公告披露的联系方式与相关人员进行确认

。

申请备案的材料

清单请见国信证券官网

：www.guosen.com.cn。

国信证券将在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17:00

前通过电话或邮件的方式通知符合条件且按规定提交申请材料的投

资者参与网下报价

，

接到通知的投资者视为通过备案

。

通过备案的投资者需将申请材料原件在

2014

年

1

月

13

日

（T-3

日

）12:00

前送达如下地址

：

深圳市红岭中路

20

号国信证券大厦

20

楼资本市场部

（

邮编

518001）。

所有拟参与网下报价的投资者必须在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15:00

前向主承销商指

定邮箱

（ipo@guosen.com.cn）

发送

《

晶方科技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采集表

》

电子版

（

请于国信证券官网

：www.guosen.com.cn

下载

，

邮件名称和电子版文件名称请按以下格式标明

：

晶方科技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采集表

-�XX

投资者

）。

邮件发送后

请根据本公告披露的联系方式与主承销商相关人员进行电话确认

。

请将盖章原件于

2014

年

1

月

13

日

（T-3

日

）12:00

前

送达如下地址

：

深圳市红岭中路

20

号国信证券大厦

20

楼资本市场部

（

邮编

518001）。

投资者应确保所提供信息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并及时将相关文件送达到主承销商

。

如主承销商未收到投资者邮件及盖

章原件

、

或投资者未通过电话与主承销商确认

、

或投资者所提供邮件及盖章原件不一致

、

或邮件及盖章原件不符合本公告

规定的

，

主承销商有权拒绝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询价与配售

。

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15:00

之后根据可参与本次网下报价的投资者

提供的

《

晶方科技网下投资者基本信息采集表

》

向申购平台提交投资者及其管理的产品相关信息

。

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

际情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

二

）

不得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1、

禁止参与配售的关联方不得参与报价

根据

《

管理办法

》

第十五条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不得向下列对象配售股票

：

（1）

发行人及其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发行人及其股东

、

实际控制人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

、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

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

、

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

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2）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5%

以上的股东

，

主承销商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

例

5%

以上的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

、

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

，

以及该公司控

股股东

、

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

（3）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

（4）

上述

（1）、（2）、（3）

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

，

包括配偶

、

子女及其配偶

、

父母及配偶的父母

、

兄弟姐妹及其配

偶

、

配偶的兄弟姐妹

、

子女配偶的父母

；

（5）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

、

法人和组织

。

上述

（2）、（3）

规定的禁止配售的公募基金产品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

2、

根据

《

业务规范

》

第十四条

，

投资者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集合信托计划或在招募说明书

、

投资协议等文件以直接

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

、

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的申购新股的证券投资产品不得参与报价

。

（

三

）

报价要求

1、

申报价格要求

本次询价以网下投资者的自营账户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

（

以下简称

“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

”）

为报价单位

，

采取

价格与申购数量同时申报的方式进行

。

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元

，

同一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最多可申报

3

档

价格

，

最高申报价格与最低申报价格的差异最多不得超出最低申报价格的

20%。

投资者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

并通

过申购平台统一申报

。

2、

申购数量要求

网下发行的每档最低申购数量为

200

万股

，

申购数量超过最低申购量的

，

超出部分必须是

10

万股的整数倍

，

每个投

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的累计申购数量上限为

4,000

万股

。

3、

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填写示例如下

，

假设某一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P1、P2、P3，

且

P1

﹥

P2

﹥

P3，

对应的申购数量分别为

Q1、Q2、Q3，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P，

同时

P1、P2、P3

未在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剔

除部分中

，

则若

P

﹥

P1，

则该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不能参与网下发行

；

若

P1≥P

﹥

P2，

则该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可以参

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

若

P2≥P

﹥

P3，

则该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

若

P3≥P，

则该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Q1+Q2+Q3。

4、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产品提交报价后不得撤销

，

因特殊原因需要调整报价或申报数量的

，

应在申购平台填写具体原

因

，

其报价时间以重新提交申购平台的时间为准

。

5、

主承销商将安排专人在刊登招股意向书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9:30

至询价截止日

2014

年

1

月

13

日

（T-3

日

）

15:00

之前接听咨询电话

，

投资者不得询问涉及发行价格的相关信息

，

咨询人员回复内容不得超过已刊登的招股意向书和

相关发行公告

，

且不得向投资者提供任何报价信息

。

三

、

网上投资者

在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完成后

，

投资者持有

1

万元以上

（

含

1

万元

）

上交所上市股票市值的

，

可在

2014

年

1

月

16

日

(T

日

)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

每

10,000

元市值可申购

1,000

股

，

不足

10,000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

每一个申购

单位为

1,000

股

，

申购数量应当为

1,000

股或其整数倍

，

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

，

具体网

上发行数量将在

2014

年

1

月

15

日

（T-1

日

）

的

《

发行公告

》

中披露

。

投资者于

2014

年

1

月

14

日

（T-2

日

）

收市后所持有的市值

，

可同时用于

2014

年

1

月

16

日

（T

日

）

申购多只新股

。

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

凡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

，

无论是否有效报价

，

均不

能参与网上发行

。

四

、

定价原则和程序

1、

有效报价的定义

有效报价指符合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事先确定且公告的报价条件

，

按照确定的定价原则

，

将报价最高的部分中不低于

10%

的拟申购总量剔除后

，

根据剩余报价确定的所有可参与申购的全部报价

。

2、

剔除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报价

2014

年

1

月

13

日

（T-3

日

）15:00

之后

，

主承销商先审查参与网下报价的投资者是否符合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报价条

件

，

将不符合条件的投资者报价剔除

。

3、

定价原则

（1）

主承销商对所有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申购数量由小到大

、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

上按申购时间由后到先的顺序排序

，

剔除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

，

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10%。

如果出现申

购价格

、

申购数量

、

申购时间都相同的情况

，

主承销商将按照申购平台自动生成的排序由后向前剔除不低于申购总量的

10%。

具体剔除比例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共同协商确定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2）

网下投资者报价分为多档价格的

，

某一档或多档价格依前款规定被剔除的

，

不影响该网下投资者其他报价的有效

性

。

（3）

在剔除报价最高的部分之后

，

主承销商对剩余报价按照价格优先

、

数量优先

、

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排序

，

即申购价

格由高到低

、

同一申购价格上按申购数量由大到小

、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上按申购时间由先到后的顺序排序

。

如果

出现申购价格

、

申购数量

、

申购时间都相同的情况

，

主承销商将按照申购平台自动生成的顺序排序

。

晶方科技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在

4

亿股以下

，

主承销商将选取不少于

10

家

、

不超过

20

家的报价对象作为有效报价对象

，

成为有效报价对象

的投资者均可参与申购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

所处行业

、

可比公司估值水平

、

市场情况

、

募集资金

需求

、

老股转让计划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

协商确定有效报价家数和发行价格

。

（4）

如有其它特殊情况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遵守上述定价原则的前提下协商确定剔除依据

、

确认有效报价对象

，

合理

、

谨慎地确定发行价格

。

（5）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定价结果后

，

据此确定老股转让数量和具体转让方案

，

确定网下

、

网上发行数量

，

在

2014

年

1

月

15

日

（T-1

日

）

的

《

发行公告

》

中对外披露

。

4、

有关定价的其他事项

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参与本次网下申购

。

具体申购数量上限请见

2014

年

1

月

15

日

（T-1

日

）

的

《

发行公告

》，

投资者应按照确定的发行价格与申购数量的乘积缴纳申购款

。

投资者出现协商报价

、

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

参与网下询价有关行为不具有逻辑一致性

等情形的

，

主承销商会及时报告中国证券业协会

。

五

、

回拨机制

主承销商在网上

、

网下申购结束后

，

在网下出现超额认购的前提下

，

根据网上投资者的初步认购倍数

，

决定是否启用

回拨机制

，

对网下

、

网上发行数量进行调整

。

具体安排如下

：

1、

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

，

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

，

由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

，

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将按配售原则进行配售

。

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

，

导致网下申购不足的

，

由承销团余额包销

。

2、

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超过

50

倍

、

低于

100

倍

（

含

）

的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

若网上

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超过

100

倍的

，

从网下向网上回拨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40%。

3、

网上投资者初步认购倍数小于等于

50

倍的

，

不启动回拨机制

。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

，

主承销商将按回拨后的网下实际发行数量进行配售

，

将按回拨后的网上实际发行数量确定最

终的网上中签率

，

具体情况请见

2014

年

1

月

20

日

(T+2

日

)

刊登的

《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配售结果公告

》。

六

、

配售原则及方式

在发行价格确定后

，

入围有效报价且足额缴款的投资者即为配售对象

。

本次配售原则如下

：

1、

根据配售对象的有效报价

，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40%，

则入围的

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全额获配

；

剩余部分向其他配售对象同比例配售

。

2、

若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有效申购数量大于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40%

且小于或等于有效申购总量的

40%，

则先将

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的

40%

优先向公募基金及社保基金同比例配售

，

剩余部分向其他配售对象同比例配售

。

3、

若公募基金和社保基金的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有效申购总量的

40%，

则向所有配售对象同比例配售

。

本次发行中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与网下投资者不做持有期限的约定

。

七

、

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

，

本次发行将中止

：

1、

初步询价结束后

，

提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

10

家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

，

提供报价的投资者家数不足

10

家

；

2、

初步询价结束后

，

申报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

，

剩余申报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

3、

提供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有效申购总量未达网下初始发行总量

；

4、

申购日

（T

日

），

网下实际申购总量未达初步询价结束后确定的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

5、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

6、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

，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行

。

出现上述情况时

，

主承销商实施中止发行措施

，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发行人在重新启动发行

前

，

需与主承销商就启动时点

、

发行销售工作安排达成一致

，

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向证监会备案

。

八

、

其他询价安排

1、

当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询价结果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时

，

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4

年

1

月

15

日

(T-1

日

)

公告

《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

别公告

》，

明示该定价可能存在估值过高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

提醒投资者关注

。

2、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安排

：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3、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T-5

日

2014

年

1

月

9

日

(

周四

)

刊登

《

招股意向书摘要

》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现场推介

T-4

日

2014

年

1

月

10

日

(

周五

)

初步询价起始日

（ 9: 30

开始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T-3

日

2014

年

1

月

13

日

(

周一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申购平台

）

及现场推介

初步询价截止日

（ 15: 00

截止

）

T-2

日

2014

年

1

月

14

日

(

周二

)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定价日

T-1

日

2014

年

1

月

15

日

(

周三

)

刊登

《

发行公告

》 、《

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下申购缴款起始日

（ 9: 30-15: 00）

网上路演

T

日

2014

年

1

月

16

日

(

周四

)

网下申购缴款截止日

（ 9: 30-15: 00，

有效到账时间

15: 00�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9: 30-11: 30，13: 00-15: 00）

T＋1

日

2014

年

1

月

17

日

(

周五

)

网下申购资金验资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

确定网上

、

网下最终发行量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确定网下配售比例

T＋2

日

2014

年

1

月

20

日

(

周一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

网下申购款退款

，

网上发行摇

号抽签

T＋3

日

2014

年

1

月

21

日

(

周二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注

：（1）T

日为发行申购日

；

（2）

如因上交所网下发行申购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申购平台进行初步询

价或网下申购工作

，

请投资者及时与主承销商联系

；

（3）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

4、

网下推介具体安排

主承销商将于

2014

年

1

月

9

日

(T-5

日

）

至

2014

年

1

月

13

日

（T-3

日

）

期间

，

在上海

、

深圳和北京向可参与本次网下

报价的投资者进行路演推介

。

具体安排如下

：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2014

年

1

月

9

日

（ T-5

日

，

周四

）

13: 30-15: 30

上海浦东文华东方酒店

LG�1

层

，

文

华厅

2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111

号

2014

年

1

月

10

日

（ T-4

日

，

周五

）

9: 30-11: 30

北京金融街洲际酒店

5

层

，

西安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1

号

2014

年

1

月

13

日

（ T-3

日

，

周一

）

9: 30-11: 30

深圳四季酒店

3

层

，

四季宴会厅

1

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三路

138

号

除发行人

、

主承销商和投资者以外的人员不得进入路演现场

，

推介活动全程录音

，

请投资者凭有效身份证件和真实名

片入场

。

本次路演推介不向投资者发放任何礼品

、

礼金或礼券

。

5、

有关本询价公告和本次发行的相关问题由主承销商保留最终解释权

。

九

、

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

平台操作及询价资格申请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0755-22940052、021-60871335、010-88005123

2、

初步询价及推介相关问题

联系电话

：0755-22940062、021-60871336、010-88005124

发行人

：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

月

9

日

（

苏州工业园区汀兰巷

29

号

）

苏州晶方半导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保荐人（主承销商）

（

深圳市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

16-26

层

）


